
（1）基本情况

基金销售业务为弘业期货创新业务之一。 弘业期货于2015年12月获得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销

售业务资格的批复，并于2016年4月29日获得基金销售业务资格证书。 自2017年起，弘业期货正式开展基

金销售业务。

（2）盈利模式

弘业期货代理销售基金可收取认/申购费、赎回费、管理费分成、销售服务费等。 其中：

①认（申）购、转换、赎回手续费等销售费用按照各基金中基金合同的约定的和招募说明书（更新招

募说明书）的规定向投资人收取。

②根据《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结算资金管理暂行规定》及其附件的规定，认（申）购、转换、赎回手续费

等销售费用从相关投资人账户中扣划。

报告期内，公司基金销售业务收入分别为4.16万元、53.36万元和5.58万元，公司基金销售业务收入较

少。

（3）主要客户情况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2020年修正）》，弘业期货基金销售的客户主要为符合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的机构投资者和自然人。

公司基金销售业务主要客户为基金管理人。 各期前五名客户情况及其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序号 客户名称 境内基金代销收入 占比

2021年

1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2 25.46%

2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0.95 17.01%

3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0.81 14.61%

4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0.71 12.65%

5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59 10.54%

合计 4.48 80.28%

2020年

1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60 36.73%

2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84 27.81%

3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98 14.96%

4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16 5.92%

5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00 5.62%

合计 48.59 91.04%

2019年

1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99 71.88%

2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0.31 7.45%

3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0.18 4.33%

4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17 4.09%

5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0.15 3.61%

合计 3.80 91.35%

（五）金融资产投资业务

1、业务概述

金融资产投资业务为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投资以获取收益的业务。

2、业务经营情况

（1）主要业务介绍

报告期内，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从事金融投资，以寻求投资回报，投资标的包括股票、基金、债券、资管

计划、信托计划等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收益（不含对联营企业以及风险管理业务衍生金融工具的投资收益）和公允

价值变动收益 （不含风险管理业务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之和分别为5,475.28万元、

11,514.44万元和4,314.13万元。

（2）盈利模式

公司通过自有资金投资于股票、基金、债券、资管计划、信托计划等产品，赚取产品公允价值变动产生

的收益以及产品卖出后带来投资净回报。

（六）期货投资咨询业务

1、业务概述

期货投资咨询业务是指公司基于客户委托，协助客户建立风险管理制度、操作流程，提供风险管理咨

询、专项培训等的风险管理顾问服务；收集整理期货市场信息及各类相关经济信息，研究分析期货市场及

相关现货市场的价格及其相关影响因素，制作、提供研究分析报告或者资讯信息的研究分析服务；为客户

设计套期保值、套利等投资方案，拟定期货交易策略等的交易咨询服务。

公司期货投资咨询服务主要为：根据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国债期货、股指期货等

期货产品行业行情、市场走势等相关信息业务服务，为客户投资交易决策提供帮助与支持。

2、业务经营情况

公司于2011年9月获得中国证监会期货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批复， 公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的客户为符

合期货交易条件的机构客户。 公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的收入主要为向客户提供咨询业务时获得的收入。

在开展期货投资咨询业务时，公司根据所提供的咨询服务内容，向客户收取费用。 报告期内，公司无投资

咨询收入。

（七）风险管理业务

1、业务概述

公司的风险管理业务主要由子公司弘业资本开展。弘业资本是经中国期货业协会备案设立的风险管

理子公司，业务范围主要包括基差贸易、做市业务、场外衍生品业务、合作套保及仓单服务等。

2、业务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风险管理业务主要从事基差贸易、做市业务和场外衍生品业务。

（1）基差贸易业务

基差是某种特定商品或资产在不同市场间（如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的价差。 基差贸易业务是指风

险管理公司以确定价格或以点价、均价等方式提供报价并与客户进行现货交易的业务行为。 公司通过运

用在期货市场积累的经验，利用基差交易的模式，在采购与销售商品的同时，完成对应期货头寸的开仓与

平仓，通过对基差变化的判断以获取利润。

报告期内，发行人基差贸易业务规模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变动 2020年度 变动 2019年度

现货销售收入 125,923.66 5.05% 119,871.49 260.30% 33,269.72

现货销售成本 124,869.59 6.60% 117,143.57 254.98% 33,000.30

报告期内，公司基差贸易业务规模逐年增长主要系公司增加经营品种、扩大业务团队所致；同时，随

着公司完成期现业务布局，实现了有色、黑色、能化和农产品四大板块全覆盖，构建“分公司＋事业部” 的

业务组织架构，各业务部门积极寻找基差贸易机会，公司基差贸易业务规模大幅增长。

公司基差贸易业务客户主要为机构客户。 报告期内，公司基差贸易业务的前五名客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序号 客户名称 交易品种 收入

占基差贸易业务

收入比例

2021年

1 重庆朗国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铜 11,471.28 9.11%

2 中垠物产有限公司 铝 11,185.62 8.88%

3 上海天元锰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铝 9,165.03 7.28%

4 陕西煤化物资储运有限公司 聚乙烯 7,897.35 6.27%

5 上海晋金实业有限公司 铜 6,859.44 5.45%

合计 46,578.72 36.99%

2020年

1 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铝 18,992.43 15.84%

2 舟山丝通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聚乙烯、聚丙烯 11,034.06 9.20%

3 浙江晋兴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动力煤 9,327.97 7.78%

4 陕西煤化物资储运有限公司 聚乙烯、聚丙烯 7,560.96 6.31%

5 上海晋金实业有限公司 铜 6,868.81 5.73%

合计 53,784.24 44.87%

2019年

1 山东天盛实业有限公司 动力煤 27,432.81 82.46%

2 上期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然橡胶、木浆 1,626.09 4.89%

3 至金（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焦炭 1,266.70 3.81%

4 上海晞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焦炭 1,060.81 3.19%

5 浙江维新贸易有限公司 PTA 465.93 1.40%

合计 31,852.34 95.74%

报告期内，公司基差贸易业务前五名供应商及与其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品种 成本

占基差贸易业务

成本比例

2021年

1 杭州美域高塑业有限公司 聚乙烯、聚丙烯 14,653.19 11.73%

2 上海全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铝 14,447.55 11.57%

3 上海天元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铝 13,564.67 10.86%

4 全威（铜陵）铜业科技有限公司 铜 7,486.12 6.00%

5 中纺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棉花 6,826.52 5.47%

合计 56,978.05 45.63%

2020年

1 杭州美域高塑业有限公司 聚乙烯、聚丙烯 17,299.94 14.77%

2 广西海骏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铝 8,939.84 7.63%

3 上海章利贸易有限公司 铝 6,493.81 5.54%

4 浙江晋兴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动力煤 5,571.12 4.76%

5 上海化工品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聚乙烯、聚丙烯 5,234.29 4.47%

合计 43,539.00 37.17%

2019年

1 山东天盛实业有限公司 动力煤 20,078.78 60.84%

2 上海兴天胜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动力煤 4,593.84 13.92%

3 上期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然橡胶 2,491.97 7.55%

4 山东盈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动力煤 2,284.49 6.92%

5 天津澳逸储运有限公司 焦炭 1,322.86 4.01%

合计 30,771.94 93.25%

（2）做市业务

做市商制度是一种市场交易制度，由具备一定实力和信誉的法人充当做市商，不断地向投资者提供

买卖价格，并按其提供的价格接受投资者的买卖要求，以其自有资金与投资者进行交易，从而为市场提供

流动性，并通过买卖价差实现一定利润。

做市业务，是指风险管理公司按照交易所相关规则，为特定的期货、期权等衍生品合约提供连续报价

或者回应报价的服务。 公司子公司弘业资本于2017年获得中国期货业协会做市业务试点备案并于2017

年12月起开展期货做市业务。

该业务盈利模式是发行人根据交易所的要求，同时提供所做市品种的买卖双方的报价，买价和卖价

之间存在一定的价差。此外，各个交易所给予发行人做市业务一定的手续费减收额度。发行人通过获得买

卖价差和交易所减收手续费获得收益。

报告期内，发行人做市业务规模如下：

单位：亿元

品种 2021年度 变动 2020年度 变动 2019年度

期货做市成交额 5,831.80 52.52% 3,823.62 203.53% 1,259.72

合计 5,831.80 52.52% 3,823.62 203.53% 1,259.72

报告期内，公司期货做市成交金额呈大幅增长趋势，主要系做市品种数量增加、做市品种价格上涨、

交易所政策变化等因素所致。

（3）场外衍生品业务

场外衍生品，是在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交易场所以外进行交易的，价值取决于一种或者

多种标的资产的合约。 其中标的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商品、股票、指数、基金、利率、汇率、信用及其相关衍

生品。合约的类型包括远期、互换、期权或者具备一种或多种特征的组合。报告期内，发行人场外衍生品涉

及的合约类型包括期权、远期和互换，具体内容如下：

场外衍生品业务类

型

主要内容

期权 客户向公司买入/卖出期权，支付/收取权利金，承担期权收益/风险，公司在场内通过做多/做空期货对冲风险。

远期 客户向公司买入/卖出远期，公司在场内通过做多/做空期货对冲风险。

互换 客户向公司买入场外互换，支付固定费用，换取浮动收益，公司在场内通过做多/做空期货对冲风险。

弘业资本的场外衍生品部门主要负责场外衍生品业务的交易和执行，该业务部在收到客户的对衍生

品要素的要求及报价后，会基于算法模型对该衍生品进行具体的要素及价格判断，进而确定交易价格并

与客户进行协商。 如双方对衍生品要素及价格达成一致，则会进行合同签订和后续交易。

该业务的盈利模式主要为弘业资本与客户进行场外衍生品交易的同时，在期货、场内期权市场进行

该衍生品的对冲。 弘业资本可以根据交易对方的要求进行平仓。 或当衍生品合约到期，弘业资本会在期

货、场内期权市场进行平仓，并与交易对方进行衍生品合约的结算。

报告期内，发行人场外衍生品业务规模如下：

单位：亿元

项目 2021年度 变动 2020年度 变动 2019年度

当年累计新增名义本金 60.11 75.97% 34.16 31.33% 26.01

期末存量名义本金 11.78 170.80% 4.35 3,007.14% 0.14

报告期内，发行人场外衍生品业务规模稳定增长，主要系公司稳步发展衍生品业务所致。

发行人场外衍生品业务的客户包括产业客户和机构投资者。 报告期内，发行人场外衍生品业务新增

名义本金客户数量分别为35个、38个和47个。 按当年新增名义本金排名的前五大客户及与其交易情况如

下：

单位：亿元

年度 序号 客户名称 当年新增名义本金

占当年新增名义本金

比例

2021年

1 国泰君安风险管理有限公司 21.05 35.03%

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6.35 10.57%

3 上期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4.66 7.76%

4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73 6.22%

5 鲁证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56 4.25%

合计 38.36 63.84%

2020年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7.75 22.69%

2 上期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4.75 13.90%

3 深圳市凯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19 6.42%

4 上海尚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15 6.30%

5 上海际丰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15 6.30%

合计 18.99 55.61%

2019年

1 深圳茂源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19 19.97%

2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汇星贸易有限公司 2.85 10.94%

3 江苏济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济凡汇川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20 8.45%

4 上海塑起贸易有限公司 1.98 7.60%

5 华泰长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97 7.56%

合计 14.18 54.52%

（八）境外金融服务业务

1、业务概述

公司通过弘业国际金融及其子公司开展境外业务。 弘苏期货（现弘业国际金融）于2012年6月29日

获发香港证监会核批的第2类牌照-期货合约交易。 可从事业务范围包括：为客户提供指数或商品期货的

买卖及经纪服务；为客户买入/卖出期货合约。弘苏期货（现弘业国际金融）于2017年1月10日获发香港证

监会核批的第1类牌照-证券交易。可从事业务范围包括：为客户提供股票及股票期权的买卖及经纪服务；

为客户买卖债券；为客户买入/卖出互惠基金及单位信托基金。 弘业国际金融子公司弘苏资产（现弘业国

际资管）于2018年8月28日获发香港证监会核批的第4类牌照-就证券提供意见、第9类牌照-提供资产管

理。

2、业务经营情况

（1）基本情况

报告期内，弘业国际金融主要基于“第2类牌照-期货合约交易”开展期货经纪业务。目前可交易全球

主流的境外期货产品，包括农产品期货、金属期货、能源期货、利率期货、汇率期货、指数期货等，覆盖包括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伦敦金属交易所、香港期货交易所、欧洲期货交易所、新加坡商品期货交易所、东京商

品交易所以及美国洲际交易所等全球大型交易所。

（2）盈利模式

公司境外期货经纪业务收入主要来自期货经纪业务手续费收入和客户保证金带来的利息收入。境外

期货经纪手续费收入主要取决于代理交易情况和手续费率水平；保证金利息收入受客户权益规模和银行

利率水平的影响。

（3）主要客户情况

公司境外证券及期货交易服务客户主要为符合公司内部投资者资格管理要求的机构客户及个人投

资者。

报告期内，公司境外期货经纪业务前五名客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序

号

客户名称/姓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产品代码

交易手续费收

入（不含税）

占比

2021年

1 许燕 412726********2042 18.93 9.75%

2 王金黎 320624********0872 9.90 5.10%

3 李旭东 410102********455X 8.92 4.60%

4 正杰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59****37 6.91 3.56%

5 陈勇 320112********0415 5.87 3.02%

合计 50.52 26.04%

2020年

1 沈为民 330521********0532 29.50 12.08%

2 王金黎 320624********0872 11.25 4.61%

3 许燕 412726********2042 8.27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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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ENSE� INT.

GROUPLTD

90****1 5.06 2.07%

5 正杰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59****37 4.93 2.02%

合计 59.02 24.17%

2019年

1 董好朋 411422********3611 35.14 11.35%

2 正杰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59****37 19.30 6.23%

3 许燕 412726********2042 19.17 6.19%

4 沈为民 330521********0532 14.95 4.83%

5 黎志伟 430419********0570 7.66 2.47%

合计 96.23 31.08%

五、与业务相关的主要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情况

（一）主要固定资产情况

本公司主要固定资产包括运输工具、办公设备和电子设备等。截至报告期各期末，本公司上述固定资

产的原值、累计折旧、账面净额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账面原值 5,549.94 5,369.12 4,921.14

累计折旧 4,060.00 3,828.49 3,755.91

账面净额 1,489.94 1,540.63 1,165.22

成新率 26.85% 28.69% 23.68%

1、自有房产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已办理权属证书的自有房产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权利人

不动产证书

编号

房屋坐落 建筑面积（㎡） 用途

他项

权利

1 弘业期货

苏（2022）宁建不动产权

第0003489号

建邺区江东中路399

号3幢101室

245.99

零售商业用地/商业

服务

抵押权

2 弘业期货

苏（2022）宁建不动产权

第0003495号

建邺区江东中路399

号3幢17层

1,901.44 商务金融用地/经营 抵押权

3 弘业期货

苏（2022）宁建不动产权

第0003494号

建邺区江东中路399

号3幢19层

1,901.44 商务金融用地/经营 抵押权

4 弘业期货

苏（2022）宁建不动产权

第0003493号

建邺区江东中路399

号3幢20层

1,901.44 商务金融用地/经营 抵押权

5 弘业期货

苏（2022）宁建不动产权

第0003492号

建邺区江东中路399

号3幢21层

1,901.44 商务金融用地/经营 抵押权

6 弘业期货

苏（2022）宁建不动产权

第0003491号

建邺区江东中路399

号3幢22层

1,901.44 商务金融用地/经营 抵押权

7 弘业资本

苏（2022）宁建不动产权

第0003605号

建邺区江东中路399

号3幢18层

1,901.44 商务金融用地/经营 抵押权

注：发行人将上述自有房产向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申请办理了按揭贷款，抵押物为上述房产的全部权益。

发行人就上述房产已获得完备的权属证书，依法拥有相应的房产所有权。

2、租赁房产及租赁备案登记情况

（1）境内租赁房产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境内租赁房屋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承租方 地址 面积（㎡） 租赁用途

是否办理房

屋租赁备案

他项权利

1 弘业期货 南京市秦淮区中华路50号弘业大厦3F-10F 10,084.99 办公 是 无

2 弘业期货1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788、1800号塔楼1第20层（实

际楼层第17层）

1,684.60 办公 正在办理 无

3 北京营业部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118号招商局中心01楼第9层901B2

单元

162.05 办公 是 抵押权

4 常熟营业部

江苏省常熟市海虞北路45号 （常熟世界贸易中心）

A617、A618、A620

273.33 办公 是 无

5 常州营业部 常州市竹林西路19号天宁时代广场2号楼1003室 197.98 办公 是 无

6 成都营业部

成都市高新区蜀锦路88号1栋二单元丽都国际中心第19

层第04单元

158.50 办公 否 无

7 长沙营业部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东路99号长房东郡大厦1405 141.63 办公 是 无

8 重庆营业部 重庆市江北区庆云路1号国金中心T1办公楼18楼单元5 127.10 办公 是 无

9 福州营业部

福州市鼓楼区五一北路 1号力宝天马广场第 19层

1907-08单元

221.01 办公 否 无

10 广州营业部

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36，138号金利来数码网络大厦

1201单元

137.69 办公 是 无

11 海口营业部 海南省海口市大同路38号财富中心1809室 139.89 办公 是 无

12 海门营业部 江苏省海门市南海路965号光华大厦A座507室 134.00 办公 是 无

13 杭州营业部 杭州市上城区海运国际大厦1号楼1007室 183.41 办公 是 无

14 合肥营业部 合肥市蜀山区望江西路129号五彩商业广场1幢办707 170.84 办公 是 无

15 淮安营业部 江苏省淮安市淮海第一城办公楼1111、1112室 231.06 办公 是 无

16 济南营业部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世茂国际广场C座910 135.81 办公 是 无

17 江阴营业部 江阴市澄江中路118号14楼A座 235.00 办公 否 无

18

连云港营业

部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海连东路26号润潮大厦907、908

室

197.62 办公 是 无

19 南宁营业部

南宁市青秀区东葛路118号南宁青秀万达广场1栋2518

号、2519号及2520号

191.79 办公 是

2518、2519

号设立抵押

权

20 南通营业部 南通市姚港路6号方天大厦七层703号 397.25 商办 是 无

21 宁波营业部 宁波市高新区万特商务中心7-1-1 280.00 办公 是 无

22 青岛营业部 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10号1号楼2301户 181.66 办公 是 无

23 上海营业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电路490号、世纪大道1589号长泰国际

金融大厦12楼10-11单元

323.00 办公 是 无

24 深圳营业部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与福华路交汇处现代商务大厦

808A单元

158.16 办公 是 无

25 沈阳营业部

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街161号嘉润大厦C座第7层707、

708、709、710、711、712、713、714室

235.54 办公 是 无

26 苏州营业部 苏州市姑苏区三香路1338号铂金大厦2106室 227.49 办公 是 无

27 宿迁营业部

宿迁市凯林瑞浙江大厦商业办公 2401、2402、2403、

2404、2418号

245.95 办公 是 无

28 太原营业部 太原市府西街9号1幢A座五层A户 207.55 办公 是 无

29 泰州营业部 泰州市海陵区鼓楼南路607号106室、205室 251.75 办公 是 无

30 无锡营业部 无锡市中山路531号红豆国际广场1706-1707 223.45 办公 是 无

31 芜湖营业部 芜湖市伟星时代金融中心十楼1004、1005室 244.08 办公 是 无

32 厦门营业部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820号1304室 109.10 办公 是 无

33 西安营业部 西安市莲湖区北大街55号新时代广场13层G号 162.25 办公 是 无

34 徐州营业部

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淮海东路29号苏宁广场项目A塔1

单元3903、3904、3905室

206.51 办公 是 无

35 盐城营业部 江苏省盐城市华邦国际东大厦2幢4楼3A07、3A08 335.79 办公 是 无

36 扬州营业部 扬州市文昌西路10号中集紫金文昌写字楼803室 239.91 办公 是 无

37 宜兴营业部

宜兴市宜城街道教育西路21号宜兴国际经贸大厦二楼

201-A

500.00 办公 是 无

38

张家港营业

部

张家港市城北路178号华芳国际大厦B1305、1321室 174.03 办公 是 无

39

张家港保税

区营业部

张家港保税区滨江大厦粮油交易市场2406A室 139.00 办公 正在办理 无

40 溧阳营业部 溧阳市燕山中路28号福田中心办公楼2507# 206.18 办公 是 无

41 镇江营业部

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冠城路8号职工文体中心17楼（实际

楼层15楼）

172.00 办公 是 无

42 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118号招商局中心01楼第9层901C1

单元

163.75 办公 是 抵押权

43 郑州分公司 郑州市商务外环路30号期货大厦1006房间 367.63 办公 否 无

44 深圳分公司 福田区金田路与福华路交汇处现代商务大厦808B单元 64.56 办公 是 无

45 江南分公司2

宜兴市宜城街道教育西路21号宜兴国际经贸大厦二楼

201室

100.00 办公 是 无

46 东北分公司

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129号大连国际金融中心A座-大

连期货大厦第23层第2302号房间

233.00 办公 是 无

注1：弘业期货和弘业资本在上海办公用房

注2：宜兴营业部经房屋出租方同意后提供给江南分公司使用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上述境内租赁房屋中：（1）除4处租赁物业的办公房屋出租方尚未

获得房屋所有权证外，其他租赁物业的出租方均已获得房屋所有权证；（2）3处租赁物业的办公房屋已设

定抵押权；（3）6处租赁物业未办理房屋租赁备案登记。 上述租赁房屋对应的房屋租赁合同合法有效，本

公司有权根据租赁合同的规定占有和使用承租的房屋，租赁房屋存在的上述情形对本公司的持续运营及

整体的资产和财务状况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弘业期货及其分支机构的租赁房产出租方均有权出租，

不存在无法使用的风险。

发行人成都营业部、杭州营业部、济南营业部、苏州营业部租赁的房屋尚未取得房产证，其中成都营

业部租赁的房屋为新建大楼，已获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建设批准文件，目前正在办理房产证；杭

州营业部、济南营业部、苏州营业部租赁的房屋已提供相应《商品房买卖合同》或《房屋权属状况信息》

或《不动产单元首次登记信息表》等权属证明文件。 出租方均为租赁房屋产权人或经产权人同意/授权后

进行转租，因此，上述租赁房产出租方均有权出租。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发行人承租的1处物业（系发行人上海分公司及弘业资本上海弘

苏经贸分公司办公用房）及发行人成都营业部、福州营业部、江阴营业部、郑州分公司、张家港保税区营业

部共计5家分支机构承租的物业未办理租赁房屋备案登记。其中，弘业期货和张家港保税区营业部目前正

在办理过程中；成都营业部因尚未取得房产证故无法办理房屋租赁备案登记；江阴营业部、郑州分公司因

当地行政主管部门不再办理房屋租赁备案登记而无法办理；福州营业部由于出租方原因无法办理房屋租

赁备案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0]17号）的相关规定，由于上述租赁房产所涉租赁合同并未约定以

办理租赁备案手续作为合同生效条件，因此未办理租赁备案手续不影响相关租赁合同的有效性。

就上述发行人及分支机构目前租赁作为办公场所但出租方尚未获得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如果因出

租方原因导致发行人无法继续使用该等租赁房屋，发行人可以从周边区域获得的房源充足，能够在较短

时间内找到符合条件的替代房产。发行人已针对可能无法使用的租赁房产制定应对措施。因此，发行人租

赁房产存在的上述瑕疵不会对发行人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境外承租房产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弘业期货子公司弘业国际金融共有2处租赁物业，其基本情况如下

表：

序号 承租方 地址 用途

1 弘业国际金融

Room� 2003-5, � 20/F� Jubilee� Centre, � 18� Fenwick� St� /� 46�

Gloucester�Road,�Wanchai,�Hong�Kong

经营场地

2 弘业国际金融

FLAT�A, �26/F, �BLOCK�2, �THE�ZENITH, �NO�258�QUEEN’ S�

ROAD�EAST,�HONG�KONG

派驻员工住宅

根据香港法律规定，弘业国际金融无需就其目前承租的 2�处房产在香港履行租赁注册或备案手续。

（二）主要无形资产

本公司无形资产主要包括商标、域名、软件等，主要情况如下：

1、商标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拥有的商标情况如下：

（1）中国境内注册商标

1）“弘业” 商标相关情况

①昆山投资的基本情况

昆山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住所 昆山市玉山镇环城北路135号

法定代表人 丁海鸿

注册资本 1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及信息咨询，资产管理，财务咨询，税务咨询服务，工商注册及年检代理，纳税申报代理，商

标注册及专利权申请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09年7月3日至2029年7月2日

存续状态 目前昆山投资的营业执照已被吊销，但尚未办理注销手续

②昆山投资股权结构

昆山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丁海鸿 80.00 80.00

吴春琴 20.00 20.00

合计 100.00 100.00

发行人与昆山投资在股权投资及产权控制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但昆山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丁海鸿在

2009年1月至2014年12月期间， 丁海鸿独资的昆山市宝弘商贸有限公司在2014年2月至2017年12月期

间，分别为发行人提供了期货居间服务；昆山投资的股东吴春琴是发行人期货经纪客户。

③昆山投资无偿许可发行人使用“弘业” 商标原因

昆山投资于2010年7月申请注册“弘业” 商标并于2011年8月获得该商标专用权。 “弘业” 商标核定

使用服务为第36类服务，其中包括“期货经纪” 。 2012年，发行人在筹备上市过程中发现昆山投资已在期

货经纪及类似服务上抢先注册了“弘业” 商标，当时昆山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丁海鸿是发行人的期货居间

人。 其后，发行人根据中介机构的建议向昆山投资及丁海鸿提出了异议，并与昆山投资及丁海鸿进行协

商、谈判，最终昆山投资同意将“弘业” 商标授权发行人无偿使用并与发行人签署《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及相关补充协议，双方同意继续进行业务合作。 因此，昆山投资无偿许可发行人使用“弘业” 商标系发行

人与昆山投资商业谈判的结果，与发行人不存在其他特殊安排。

2）昆山投资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原因

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昆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昆山市监局” ）于

2021年5月31日作出昆市监案 [2021]015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因昆山投资未依法参加2018年度、

2019年度年报公示，未依法进行2018年度、2019年度纳税申报，且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取得

联系，昆山市监局决定吊销昆山投资的营业执照。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发行人与昆山投资不

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3）“弘业” 商标续展情况及对发行人影响

2013年5月28日，公司与独立第三方昆山投资签署《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及《商标使用许可附加协

议》。 就昆山投资拥有的第8455636号“弘业” 注册商标（注册有效期限为2011年8月7日至2021年8月6

日）（以下简称“弘业” 商标），昆山投资独家、无偿许可公司（包括公司的分支机构及公司直接或间接控

股或以其他方式控制的子公司）在“期货经纪、期货管理、期货分析、期货咨询、期货信息服务” 上使用

“弘业” 商标，许可期限自该《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弘业” 商标有效期（包括续展的有效

期）届满之日止。 “弘业” 商标注册有效期限至2021年8月6日止，但昆山投资仍有6个月的宽展期办理商

标续展手续。 “弘业” 商标6个月的宽展期已于2022年2月届满，昆山投资未申请办理“弘业” 商标续展手

续，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网查询，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弘业” 商标的商标状态已

显示为无效。

公司目前除名称中使用“弘业” 外，并不实际使用“弘业” 商标。“弘业” 商标因有效期满未办理续展

手续被依法注销后，发行人名称继续使用“弘业”不侵犯昆山投资对该商标的任何权利。为了最大程度维

护发行人合法权益，发行人已就“弘业”向商标局申请商标注册，申请注册类别为第36类（商品服务事项

包括期货经纪）。 发行人于2021年9月就“弘业”申请文字商标注册，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21年11月驳回

上述商标注册申请。发行人于2021年12月再次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弘业”文字商标注册申请，国家知

识产权局于2022年3月驳回该等商标注册申请。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已向国家知识产权

局申请复审。 公司具备独立开展业务的能力，即使昆山投资持有的“弘业” 商标未能续展也不会对公司资

产完整性产生不利影响。

（2）中国境外注册商标

2、域名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本公司拥有的域名情况如下：

（1）中国境内域名

序号 域名持有者 域名 域名类型 域名到期日期

1 弘业期货 弘业期货.net 国际顶级域名 2023年3月1日

2 弘业期货 弘业期货.cn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 2023年3月1日

3 弘业期货 hollyfutures.cn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 2023年3月7日

4 弘业期货 hollyfutures.com 国际顶级域名 2023年3月7日

5 弘业期货 hollyfutures.com.cn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 2023年3月7日

6 弘业期货 ftol.com.cn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 2024年7月21日

（2）中国境外域名

序号 域名持有者 域名 合约类型 域名到期日期

1

弘苏期货（已更名为弘业国际金

融）

FTOL.COM.HK HKDNR�latest�version 2031年3月21日

3、软件著作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本公司拥有的软件著作权情况如下：

序号 著作权人 软件名称 登记号 开发完成日期 登记日期 取得方式

1 弘业期货

弘业期货弘运通期货APP系

统软件V1.0

2019SR0910329 2016年8月1日 2019年9月2日 原始取得

六、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1、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1）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参股的期货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截至2021年12月31日，苏豪控股持有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证券” ）2.06%股份

（华泰证券拥有华泰期货有限公司60%股权），苏豪控股持有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

券” ）2.65%股份（中原证券持有中原期货股份有限公司51.36%股份），苏豪控股的控股子公司江苏苏豪

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华泰证券约1.05%股份，持有东海期货有限责任公司20%股权。

鉴于苏豪控股及其控股子公司不持有上述被投资公司的控股股权，因此该等投资不构成苏豪控股与

公司的同业竞争。

（2）发行人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因同受国资控制而存在同业竞争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公司实际控制人江苏省国资委控制的其他重要期货公司情况如

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控制关系

1 锦泰期货有限公司 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 华泰期货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江苏省国资委控制的企业中有从事期货相关业务的情形（例如华泰证券，华泰证

券拥有华泰期货有限公司60%股权）。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国家控股的企业之间不仅因为同受国家控

股而具有关联关系。

因此，弘业期货与江苏省国资委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不会仅因同受江苏省国资委控制而具有关联关

系，也不会仅因同受江苏省国资委控制而存在同业竞争。

（3）发行人与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苏豪控股一级控股企业情况参见招股意向书“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之“八、公司发起人、持股

5%以上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之“（四）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 。

截至2021年12月31日，苏豪控股控制的其他企业从事的业务与发行人不存在同业竞争。 其中：（1）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泓汽车” ）的经营范围包括“股权投资、企业资产管理、投资信

息咨询” ，但该“股权投资、企业资产管理、投资信息咨询” 与发行人已经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的资产管理

业务不同，且天泓汽车目前不从事与发行人相同或相类似的资产管理业务，因此天泓汽车与发行人不存

在同业竞争；（2）江苏弘业环保科技产业有限公司、江苏爱涛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投资

管理” ，江苏苏豪资产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非金融类资产管理” ，江苏苏豪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但该等公司实际不从事资产管理业务，目前不持有任何资

产管理业务牌照，因此该等公司与发行人不存在同业竞争；（3）苏豪投资的经营范围包括“资产委托管

理”且已在中基协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类型为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4）苏豪投资控制

的江苏苏豪一带一路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豪一带一路” ）的经营范围包括“提供相关管理、

资产管理业务”且已在中基协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类型为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 虽然苏

豪投资、苏豪一带一路作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可以受托管理资产，但资产管理业务市场规模庞大，市场参与

主体众多且竞争充分，同时发行人的业务经营独立于苏豪投资及苏豪一带一路，内部控制健全有效，因此

苏豪投资、苏豪一带一路从事资产管理业务与发行人主要业务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发行人的资产管理业务与苏豪投资的相关业务不存在实质同业竞争，具体情况如下：

①资产端配置不同

发行人投研优势主要集中在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品领域，资产管理计划产品优势也主要在期货、期

权等金融衍生品投资。苏豪投资具有私募基金管理人资质，受托资产主要投资于上市或非上市公司股权。

因此发行人与苏豪投资资产端配置差异明显，无法相互替代。

②销售渠道不同

发行人主要依托公司直销与第三方代销机构代销开展资产管理业务的营销活动，通过“五位一体”

的服务模式，以向高净值客户宣传推荐为营销手段，根据不同客户的资产管理需求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和

专业化的资产管理服务。 苏豪投资主要业务定位为苏豪控股集团旗下的金融投资平台，合作伙伴主要为

苏豪控股内部单位及部分省内国有企业。因此，发行人与苏豪投资的销售渠道存在显著差异，无法相互替

代。

③市场参与主体众多且竞争充分

资产管理业务市场规模庞大且参与机构众多，市场竞争充分、激烈。发行人与苏豪投资均为资产管理

业务市场众多参与者之一，不构成直接的利益冲突。

④内部控制完善，能有效防范利益冲突

发行人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决策体制，与苏豪投资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

面相互独立；制定了严格的风险隔离和利益冲突防范制度，加强敏感信息的管理，在内部信息与股东企

业、内部信息与客户、内部信息与工作人员等之间建立信息隔离制度；建立了严格的保密制度等，能够有

效防范在开展业务过程中的利益冲突。

2、发行人控股股东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本公司控股股东苏豪控股承诺如下：

“1、本公司及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弘业期货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以下称

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从事的业务与弘业期货不存在同业竞争。

2、在本公司作为弘业期货的控股股东期间，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

间接地从事与弘业期货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 本公司将对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进行监督，

通过行使合法权利促使其遵守本承诺函。

3、本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

不利用控股股东的地位谋取不当利益，不损害弘业期货及弘业期货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4、对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持有的可能会对弘业期货产生同业竞争的资产和业务，

弘业期货有权选择适当的时机向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收购。对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

企业将来获得的任何从事与弘业期货同类业务的商业机会，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应将该等机

会让与弘业期货，只有在弘业期货放弃该等商业机会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才会进行投资。

5、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拟进行与弘业期货的业务可能产生同业竞争的新业务、投资和研

究时，本公司应及时通知弘业期货，弘业期货将有优先发展权和项目的优先收购权，本公司将尽最大努力

促使有关交易的价格是经公平合理的及与独立第三者进行正常商业交易的基础上确定的。

6、若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上述承诺持续有效，直至本公司不再是弘业期货的控股股东。 ”

（二）关联方与关联交易

1、关联方及关联方关系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企业会计

准则解释第13号》及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照本公司的实际情况，报告期内，本公

司主要关联方包括：

（1）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本公司控股股东为苏豪控股，持股比例为30.37%，本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1 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0.37% 国有股

本公司控股股东的具体情况请参见本节“八、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

报告期内，江苏省国资委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具体情况请参见本节“八、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

（2）除控股股东外，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序号 单位名称 持股比例

1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16.31%

2 江苏弘苏实业有限公司 15.83%

3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05%

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的具体情况请参见招股意向书 “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之

“八、公司发起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之“（二）持股5%以上股东情况” 。

（3）除本公司外，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主要企业

序号 层级 企业名称 关联关系

1 1 江苏苏豪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一级控股子公司

2 1-1 江苏苏豪服装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3 1-2 江苏苏豪瑞霓贸易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4 1-3 江苏苏豪丝绸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5 1-4 江苏苏豪轻纺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6 1-5 江苏苏豪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7 1-6 江苏苏豪技术贸易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8 1-7 江苏苏豪船舶重工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9 1-8 江苏苏豪国际集团丝线实业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10 1-9 海安市苏豪制丝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11 1-10 江苏苏豪国际集团无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12 1-11 江苏苏豪尚品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13 1-12 江苏丝绸实业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14 1-13 江苏苏豪（缅甸）制衣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15 1-14 江苏富安茧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16 1-15 江苏苏豪蚕种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17 1-16 江苏苏豪瑞翔贸易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18 1-17 颍上县徽豪制衣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19 1-18 安徽苏豪富金有机茧丝绸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20 2 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一级控股子公司

21 2-1 江苏苏豪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22 2-2 江苏苏豪一带一路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23 2-3 江苏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24 2-4 江苏苏豪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25 3 江苏苏豪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一级控股子公司

26 3-1 江苏泓纲实业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27 3-2 江苏省纺织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28 3-3 江苏苏豪泓瑞进出口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29 3-4 江苏舒逸纺织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30 4 爱涛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一级控股子公司

31 4-1 江苏苏豪传媒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32 4-2 江苏弘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33 4-3 江苏爱涛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34 4-4 江苏爱涛空间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35 4-5 爱涛文化（英国）中心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36 4-6 爱涛文化贸易（荷兰）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37 4-7 江苏省文物总店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38 5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一级控股子公司

39 5-1 江苏弘业永恒进出口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40 5-2 江苏弘业永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41 5-3 江苏弘业永欣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42 5-4 江苏弘业永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43 5-5 江苏弘业永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44 5-6 江苏弘业国际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45 5-7 江苏弘业环保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46 5-8 江苏弘业工艺品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47 5-9 江苏弘业泰州进出口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48 5-10 南通弘业进出口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49 5-11 江苏爱涛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50 5-12 南京弘文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51 5-13 江苏省化肥工业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52 5-14 江苏弘业（缅甸）实业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53 5-15 江苏弘业永昌（香港） 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54 5-16

猛犸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Mammoth�E-Commerce�

Inc.）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55 5-17 江苏苏豪云商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56 6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一级控股子公司

57 6-1 江苏天泓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58 6-2 江苏天泓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59 6-3 江苏天泓紫金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60 6-4 江苏康泓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61 6-5 江苏天泓江南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62 6-6 江苏天泓恒德机动车评估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63 6-7 江苏天泓华禹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64 6-8 江苏天泓江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65 6-9 江苏天泓凯骏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66 6-10 江苏天泓凯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67 6-11 江苏天泓瑞尧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68 6-12 江苏天泓雪莱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69 6-13 江苏天泓标远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70 6-14 江苏天泓金星汽车俱乐部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71 6-15 江苏天泓楚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72 6-16 江苏天泓致盛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73 6-17 安徽天泓丰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74 6-18 安徽天泓瑞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75 6-19 江苏天泓凯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76 6-20 安徽天泓丰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77 6-21 江苏天泓凯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78 6-22 宿迁天泓雷克萨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79 6-23 江苏天泓汽车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80 6-24 江苏天泓拍卖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81 6-25 江苏天泓凯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82 6-26 江苏天泓凯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83 6-27 江苏天泓华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84 6-28 江苏天泓凯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85 6-29 江苏天泓华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86 6-30 南京玄武埃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87 6-31 江苏天泓华耀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88 7 江苏苏豪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一级控股子公司

89 8 江苏苏豪资产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一级控股子公司

90 8-1 上海苏纺贸易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91 8-2 江苏苏豪不动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92 8-3 江苏远大工程织物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93 8-4 江苏泓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94 8-5 江苏泓元供热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95 8-6 江苏省苏豪置业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96 8-7 苏州苏豪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97 8-8 江苏爱涛置业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98 8-9 南京爱涛置地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99 8-10 同泰服饰（江苏）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100 8-11 泰州苏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101 8-12 泰州苏豪友邦置业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4）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及联营企业

序

号

被控制或被重大影响公司

持股

比例

参控关系

1 弘业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100.00% 子公司

2 弘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子公司

3 弘业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弘业国际金融持有其100%的股权

4 弘业基金SPC 100.00% 弘业国际金融持有其100%的管理股权

5 弘业固收基金 100.00% 弘业国际金融持有其100%的管理股权

6 弘业资本（香港） 100.00% 弘业资本持有其100%的股权

7 江苏弘瑞新时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2.00% 联营企业

8 江苏弘瑞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9.90% 联营企业

9 江苏弘业紫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0.00% 联营企业

注1：弘业资本（香港）自设立后未实际开展业务经营并已于2019年5月31日予以解散。

注2：发行人从江苏弘业紫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20年12月更名为天绅投资管理（南京）有限公司）撤资，并于

2020年4月13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不再持有该公司股权。

（5）其他关联方

其他关联法人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间接、共同控制

或可施加重大影响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公司其他关联自然人（包括公司控股股东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或者间接控制

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过去12个月存在被认定为关联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其他关联自然人包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公司控股股东的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控股子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过去

12个月存在被认定为关联人的自然人。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的相关规定，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包括母公

司和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构成关联方。因此，公司控股股东苏豪控股的其他成员单位（包括母

公司和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为公司关联方。

报告期内，与本公司存在交易或往来余额的其他关联方如下：

序号 其他关联方 关联关系

1 赵某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2 张某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3 储某某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2、发行人报告期内的重大关联交易

下列与关联方进行的交易是按一般正常商业条款或协议进行。

（1）公司经常性关联交易

1）本公司接受关联方劳务（不含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报告期内，关联方向本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劳务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江苏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劳务费 71.37 52.52 59.16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费 2.38 20.26 1.74

江苏爱涛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装修及采购费 29.65 0.43 11.46

爱涛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宣传费 - - 3.45

江苏苏豪尚品有限公司 宣传费 7.07 10.47 1.49

江苏苏豪传媒有限公司 会议费 - 4.84 -

江苏苏豪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采购款 - 4.46 -

江苏苏豪轻纺有限公司 宣传费 - 0.66 0.34

江苏弘业环保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采购款 0.22 14.25 1.34

江苏苏豪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宣传费 - 7.49 -

江苏康泓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服务费 - 0.28 -

海安市苏豪制丝有限公司 服务费 3.40 - -

合计 114.09 115.67 78.97

同类交易总额 26,702.46 26,859.91 22,060.22

占同类交易余额比例 0.43% 0.43% 0.36%

注：同类交易总额为发行人利润表中“业务及管理费”的金额

2）本公司提供劳务

报告期内，本公司向关联方提供期货经纪、投资咨询、资产管理服务，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储某某 手续费收入 0.26 0.49 2.07

江苏苏豪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手续费收入 - - 0.40

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资管业务收入/其他 - 3.59 7.00

爱涛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资管业务收入 2.58 - -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资管业务收入 2.58 - -

江苏省化肥工业有限公司 手续费收入 0.57 0.24 -

合计 5.99 4.32 9.46

3）关联租赁

报告期内，本公司作为承租人向关联方弘业股份租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费 632.66 - -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权资产折旧 - 643.58 643.58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权资产财务费用 - 17.07 47.58

合计 632.66 660.65 691.16

4）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报告期内，本公司关键管理人员薪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520.66 463.18 435.38

（2）公司偶发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本公司偶发性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净投资/处置资管计划 1,500.00

爱涛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净投资/处置资管计划 - -575.26 550.00

江苏爱涛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净投资/处置资管计划 1,500.00

江苏苏豪资产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注1 净投资/处置资管计划 -1,000.10 1,000.00 -

赵某 净投资/处置资管计划 - - -200.00

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短期借款-财务费用 171.67 77.24 100.00

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注2 向关联方借入资金 10,000.00 5,000.00 5,000.00

江苏苏豪传媒有限公司 期刊发表文章 0.08 - -

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诉讼损失补偿 470.19 - -

注1：2020年12月，苏豪资产运营集团拟参与认购由公司管理的弘业智选增强1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为

1,000.00万份，由于该资管计划产品未成功成立，2021年1月，公司将认购资金1,000.00万元退回至苏豪资产运营集团。

注2：2019年8月，发行人子公司弘业资本向苏豪控股借款5,000万元，于2019年12月归还；2020年8月，发行人子公司

弘业资本向苏豪控股借款5,000万元， 于2020年 12月归还；2021年3月， 发行人子公司弘业资本向苏豪控股借款5,000万

元，于2021年9月归还；2021年11月，发行人子公司弘业资本向苏豪控股借款5,000万元，于2021年12月归还。

（3）关联方往来余额

1）应付关联方款项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应付往来款账面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科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江苏弘瑞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应付款 - 379.10 452.00

储某某 应付货币保证金 - 231.47 229.46

张某 应付货币保证金 - 0.11 0.11

江苏苏豪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应付货币保证金 0.10 0.10 0.10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鼎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应付货币保证金 0.10 0.10 0.10

江苏省化肥工业有限公司 应付货币保证金 284.39 10.11 -

爱涛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应付货币保证金 0.15 0.15 -

2）应收关联方款项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应收往来款账面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科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预付款项 - 45.34 -

江苏康泓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 34.59

3）其他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其他往来款账面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科目 关联交易内容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交易性金融资产 理财产品 - 844.65 837.10

3、报告期内关联交易履行程序情况及独立董事的评价意见

2022年3月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确认公司报告期内关联

交易的议案》，审议并确认了公司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对发行人与关联方2019年、2020年和2021年（以下简称“报告期” ）内发生的关联交

易进行了审慎核查，发表意见如下：

“1、同意并确认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及签署的相关协议，该等关联交易

未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操

纵利润的情形。

2、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已根据当时有效的《公司法》、《公司章程》及适用的股票上市地上

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履行了关联交易公允决策程序。

3、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均基于公司正常业务往来及日常经营的需要，关联交易协议的签

订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未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的标

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

健康发展。 ”

（上接A18版）

（下转A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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